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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2023 年度 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核查评价报告 

湛泰咨字【2025】第 5 号 

 

广东省遂溪县财政局： 

我所接受贵局委托，对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2023

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自评情况进行核查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

中心的责任是保证会计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的真实、合法和

完整，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核查工作的基础上发表评价意见。

我们的评价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主席令〔2018〕第 22 号）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

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财预〔2018〕167号）、《遂

溪县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遂财绩〔2022〕

2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24 年县级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

的通知》（遂财绩〔2024〕16 号）等规范性文件进行的。在

评价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包括收集、查阅有关资料，询问等

评价工作程序。现将核查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 

 



 

2 

 

一、核查评价部门概况 
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 

1.基本情况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12440823749174395N，负责人：秦志贤，机构地址：遂城

镇中山路 127 号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下设主任室、办

公室、财务部和仓储部。 

2.财务收支情况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属于二类事

业单位，实行企业管理制度，执行《小企业会计制度》，自

收自支，自负盈亏。详见下表： 

收支明细表 

序号 项目 金额（万元） 

一 收入合计          1,903.66 

1 主营业务收入          1,276.17 

2 补贴收入            627.22 

3 营业外收入              0.27 

二 成本合计          2,008.37 

1 主营业务成本          1,264.22 

2 营业费用            215.73 

3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             0.73 

4 管理费用            356.41 

5 财务费用            171.22 

6 营业外支出              0.05 

三 本年结余           -104.71 

（二）部门人员编制情况 

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2023年度核定在编人员 13名，

其中主任 1 名、副主任 2 名。2023 年末在职人员 26 名，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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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 4 名，退休人员 28 名。 

（三）部门主要职能 

1.承担县级储备粮油收储、轮换和日常管理。 

2.确保国家粮食安全，完善粮食储备保障体系，做到管

得好，调得动，用得上。 

3.根据县发展和改革局下达的计划和指令，在物价不稳

定的情况下，可用储备粮来平抑物价，调控和稳定粮食市场

促进地区经济健康发展。 

4.做好粮库建设和修缮、改造、加快智能化粮库建设。 

（四）部门 2023 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

1.完成 4673.62吨储备粮(稻谷)的轮入任务，同时，2023

年继续委托中粮(东莞)粮油工业公司异地代储 2798 吨成品

粮(大米) 。 

2.完成 2023 年全国政策性粮油库存检查工作底稿和登

统工作，对所承储粮油库存进行了全面自查，对存在的安全

隐患及时整改落实。 

3.按时在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进行危废

申报工作，并委托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运处

置危废(磷化铝残渣)共 1.3173 吨，确保了危废处置规范化

管理。 

4.完成了《广东省粮食和应急物资企业库点信息系统》

的数据信息录入工作，目前四个库区都已进入到 B 级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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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发动单位员工进行网上安全生产月知识学习并参与

“人人讲安全，个个会应急”安全知识竞赛活动;发动员工

参加 2023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线上“逃生演练训练营”活动;

发动单位员工参加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的《安全生产

在线培训》学习;单位积极安排人员参加湛江市粮食和物资

储备局组织的安全生产现场培训。 

6.在安全生产方面，坚持不松懈，警钟长鸣。对检查中

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。如:安装防虫防雀网、

抽风机安全防护装置等;请专业人员对旧仓进行修补;修复

北门库区已坏监控以及增加安装药品库内监控和防爆灯等。 

二、绩效自评核查原则、方法及标准 

（一）自评核查原则。以《遂溪县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

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遂财绩〔2022〕2 号）作为评价依据，

绩效评价遵循责任明确、分级负责、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的

原则，在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的基础

上，评价核查小组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的真实性、规范性、完

整性、准确性及预算编制情况、预算监督情况、预算执行情

况和预算执行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核查。 

（二）自评核查方法及标准。本次绩效评价以核查书面

材料、询问为主要方式，着重分析预算编制执行及调整、资

产管理、项目资金绩效完成情况、经济社会效益分析等内容

并进行综合评价。评价按百分制计分，评价结果根据综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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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意见分为优、良、中、差四个等级：90（含）-100 分为优、

80（含）-90 分为良、60（含）-80 分为中、60 分以下为差。 

三、综合评价结果 

本次绩效自评核查评价采用核查书面材料、询问等方法，

对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履职效能情况和管理效率情况

两个方面实施绩效综合评价。经综合评定，遂溪县粮食收储

管理中心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核查评价综合得

分 86.20 分，评定等级为“良”，详见下表及附件。 

综合评价结果表 

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自查得分 核查评价得分 得分率 

1 履职效能情况 50 50 50 100% 

2 管理效率情况 50 50 36.20 72.40% 

合计 100 100 86.20 86.20% 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 

（一）履职效能情况-整体效能 

该指标从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部门

预算资金支出率三个方面考核整体效能情况，共涉及 3 个三

级指标。指标总分值 50 分，评价得分 50 分，得分率 100%。

具体绩效指标得分分析如下： 

1.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

该指标主要反映部门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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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绩效目标中产出指标完成情况，指标分值 20 分，评价

得分 20 分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2023 年度部门整体预

算绩效目标表中产出指标已按既定指标值完成。 

2.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

该指标主要反映部门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体

预算绩效目标中效益指标完成情况，指标分值 20 分，评价

得分 20 分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2023 年度部门整体预

算绩效目标表中效益指标已按既定指标值完成。 

3.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

该指标主要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，指标分值 10

分，评价得分 10 分。根据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公开的

部门预决算文件和《整体绩效自评报告》，预算资金支出率

= 部 门 ( 单 位 ） 年 度 实 际 支 出 / 财 政 下 达 预 算 数 ×

100%=1080.58/1018.97×100%=106.05%。 

（二）管理效率情况 

该指标从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信息公开、绩效管理、

采购管理、资产管理和运行成本七个方面考核预算执行情况，

共涉及 21 个三级指标。指标总分值 50 分，评价得分 36.2

分，得分率 72.40%。具体绩效指标得分分析如下： 

1.预算编制-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

该指标反映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前

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，指标分值 2 分，评价得分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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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2023 年无新增债券类资金。 

2.预算执行 

该指标包括预算编制约束性和财务管理合规性。指标分

值 7 分，评价得分 7 分。 

（1）预算编制约束性 

该指标反映部门预算的调剂、年中追加资金情况。指标

分值 4 分，评价得分 4 分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2023

年无预算调剂、年中追加资金，评价得分 4 分。 

（2）财务管理合规性 

该指标反映部门（单位）财务管理的规范性。指标分值

3 分，评价得分 3 分。经核查，未发现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

中心 2023 年度在财务合规性方面存在问题。 

3.信息公开 

该指标包括预决算公开合规性和绩效信息公开情况。指

标分值 3 分，评价得分 2 分。 

（1）预决算公开合规性 

该指标反映部门（单位）预算决算公开执行的到位情况。

指标分值 2 分，评价得分 2 分。经核查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

理中心属于二类事业单位，实行企业管理制度，未编制决算

报表也未公开，但 2023 年预算已在政府网站公开。 

（2）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

该指标反映部门（单位）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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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分值 1 分，评价得分 0 分。经核查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

理中心 2023 年度绩效目标和绩效自评材料未能在 2024 年 9

月 13 日前完成公开，不得分。 

4.绩效管理 

该指标包括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和绩效管理制度执行。指

标分值 15 分，评价得分 7 分。 

（1）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

该指标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

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制

度的建设情况。指标分值 5 分，评价得分 0 分。经核查，遂

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未制定与绩效管理相关的制度。 

（2）绩效管理制度执行 

该指标反映部门和下属单位在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

监控、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的执行情况。指

标分值 10 分，评价得分 7 分。经核查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

理中心自评得分 100 分，与本次核查得分相差 15.5 分，每

差 5 分扣 1 分，合计扣 3 分。 

5.采购管理 

该指标包括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、采购内控制度建设、

采购活动合规性、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、合同备案时效性和

采购政策效能。指标分值 10 分，评价得分 9 分。 

（1）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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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指标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、及时性情况。指标分

值 2 分，其中：完整公开指标分值 0.5 分、及时性 1.5 分，

评价得分 2 分。经核查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不涉及该

指标的业务范围。 

（2）采购内控制度建设 

该指标反映部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设情况。

指标分值 1 分，评价得分 0 分。经核查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

理中心未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。 

（3）采购活动合规性 

该指标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性情况。指标分

值 2 分，评价得分 2 分。经核查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

2023 年度无采购投诉事项，采购活动合法合规。 

（4）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 

该指标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况。指标分值 3

分，评价得分 3 分。经核查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2023

年度无采购事项。 

（5）合同备案时效性 

该指标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。指标分值 1 分，

评价得分 1 分。经核查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无采购事

项。 

（6）采购政策效能 

该指标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况。指标分值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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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评价得分 1 分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不涉及该指标

的业务范围。 

6.资产管理 

该指标包括资产配置合规性、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、

资产盘点情况、数据质量、资产管理合规性和固定资产利用

率。指标分值 10 分，评价得分 6.2 分。 

（1）资产配置合规性 

该指标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是否超过

规定标准。指标分值 2 分，评价得分 2 分。遂溪县粮食收储

管理中心实行企业管理制度，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及

报告。 

（2）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

该指标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缴的及时性。指

标分值 1 分，评价得分 1 分。经核查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

中心实行企业管理制度且 2023 年度未有资产处置。 

（3）资产盘点情况 

该指标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产盘点。指标分

值 1 分，评价得分 0 分。经核查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

2023 年度未进行资产盘点。 

（4）数据质量 

该指标反映部门（单位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

质量。指标分值 2 分，评价得分 1 分。据遂溪县粮食收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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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中心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且未提供资产清单，无法

核实是否相符，酌情扣 1 分。 

（5）资产管理合规性 

该指标反映部门（单位）资产管理是否合规。指标分值

2 分，评价得分 1.5 分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实行企业

管理制度无行政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，但

由于 2023 年未进行资产盘点，酌情扣 0.5 分。 

（6）固定资产利用率 

该指标反映部门（单位）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。指标分

值 2 分，评价得分 1.7 分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2023

年未进行资产盘点且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，无法计算

固定资产利用率，酌情扣 0.3 分。 

7.运行成本 

该指标包括经济成本控制情况和“三公”经费控制情况。

指标分值 3 分，评价得分 3 分。 

（1）经济成本控制情况 

该指标反映部门经济支出分类核算情况，包括对运转成

本的控制努力程度和效果、核算精准度和合理性等。指标分

值 2 分，评价得分 2 分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属于二类

事业单位，实行企业管理制度，自负盈亏，不涉及该项指标

的评分。 

（2）“三公”经费控制情况 



 

12 

 

该指标反映部门（单位）对“三公”经费的控制效果。

指标分值 1 分，评价得分 1 分。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公

开的部门预决算文件，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属于二类事

业单位，实行企业管理制度，自负盈亏，不涉及该项指标的

评分。 

五、核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资产管理有待加强 

一是未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；二是未登记资产台账。 

（二）信息公开存在不足 

一是自评材料公开不够及时；二是绩效目标未按批复要

求在单位门户网站或其他渠道公开。 

（三）绩效管理方面存在不足 

一是未建立绩效管理制度；二是在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方

面自评结果不够客观，评分不符合实际情况。 

六、相关建议 

（一）加强资产的管理 

组织人员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，做到账账相符、账实相

符，并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。 

（二）按规定及时公开信息并注意公开信息质量 

按要求在单位门户网站或其他渠道公开绩效目标和自

评材料，真实、及时、透明地将绩效目标及自评材料公开。 





单位名称：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评价年度：2023年

一级指
标

二级
指标

三级指标 分值 自评分 核查得分 核查说明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备注

部门整体绩效目标
产出指标完成情况

20 20 20
产出指标已按既定指标值完

成。
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体预算绩效

目标中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

1.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（实际完成值/年初目标值）计算指标完成率。按完成率计分，并
设置及格门槛：
 完成率60%以下为不及格，不得分；
 完成率为60%-100%的，得分=完成率×本指标分值；
 完成率100-150%的，得满分；
 完成率高于150%的，得一半分。
2.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=各产出指标得分合计÷产出指标个数。
3.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，此项自评不得分。

部门整体绩效目标
效益指标完成情况

20 20 20
效益指标已按既定指标值完

成。
反映年度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预算整体绩效

目标中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

1.首先计算绩效目标表中各项效益指标得分。按完成率计分，并设置及格门槛：
 完成率60%以下为不及格，不得分；
 完成率为60%-100%的，得分=完成率×本指标分值；
 完成率100-150%的，得满分；
 完成率高于150%的，得一半分。
2.再计算本指标的综合得分=各产出指标得分合计÷产出指标个数。
3.非量化效益指标的得分需提供详细的书面评分依据。评分采取评级方式评分，优=95，
良=85，达标=70，不达标=50。
4.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，此项自评不得分。

部门预算资金支出
率

10 10 10

预算资金支出率=部门(单
位）年度实际支出/财政下

达预算数×
100%=1080.58/1018.97×

100%=106.05%。

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。
1.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各季度支出进度（含权责发生制资金）计算平均支出进度。
2.平均支出进度＞=62.5%的，得满分；平均支出进度＜62.5%的，得分=平均支出进度÷
62.5%×本指标分值。

预算资金支出率=部门(单位）年度实际支出/财政
下达预算数×100%。部门(单位）年度实际支出取
自部门决算报表财决01-1表，财政下达预算数包括
年初预算数、上级补助数、年中调整数和上年结转
等（具体计算过程请予以说明），年初预算数应与

年初财政批复部门预算数一致。
结果=100%，得10分；100%＞结果≥90%，得9分；
90%＞结果≥80%，得8分；80%＞结果≥70%得7分，

结果＜70%，得6分。

预算
编制

新增项目事前绩效
评估

2 2 2
反映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前

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。
新增债券类资金需要做事前评估

预算编制约束性 4 4 4 反映部门预算的调剂、年中追加资金情况。
1.本指标综合得分=（1-预算调剂发生率）×分值
2.预算调剂发生率，考核预算执行过程中,非因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政策调整或发生自然灾
害等不可抗力因素,部门要求调剂预算资金情况,包括预算科目、级次、项目调剂。

财务管理合规性 3 3 3 反映部门（单位）财务管理的规范性

支出范围、程序、用途、核算应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
法的规定，具体根据审计（以部门预算审计和专项审计为主）和财会监督意见采取扣分法
评分：
1.明确指出问题和处理意见的，并限期整改的，1项扣0.5分；
2.未明确处理意见,属于因主管部门制度设计缺陷或失职等造成资金套取、冒领、挪用
的，1项扣0.5分；
3.连续两年对因业务主管部门责任引发的同一问题提出意见,或主管部门未落实相关审计
和财会监督整改意见的,1项扣1分。
根据上述扣分情况扣完为止，审计提出的资产管理、采购等合规性在相应指标扣分，在此
项指标不重复扣分。

附件

整体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

履职效
能

管理效
率

整体
效能

预算
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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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：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评价年度：2023年

一级指
标

二级
指标

三级指标 分值 自评分 核查得分 核查说明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备注

附件

整体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

预决算公开合规性 2 2 2
反映部门（单位）预算决算公开执行的到位情

况

预算、决算公开合规性各占50%,对未公开预算或决算的非涉密部门，得0分。已公开部门
预决算的,分别从及时性（10%）、规范性（40%）2个方面考核：一是非涉密部门在财政部
门批复本部门预决算后, 20日内向社会公开的得10%分值,未及时公开的得0分。二是根据
公开规范性检查指标计算得分,即：公开工作合规指标数量÷检查指标数量×40%分值。

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1 1 0
登录遂溪县人民政府网站未
找到绩效目标和绩效自评资

料公开信息，扣1分。
反映部门（单位）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情况

指绩效目标、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在单位网站公开情况。
1.绩效目标在规定时间公开的，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；
2.绩效自评资料在规定时间公开的，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3.目标公开情况和自评资料公开情况得分各占50%，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。

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5 5 0
遂溪县粮食收储中心未制定
绩效管理制度，扣5分。

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绩效目标管理、绩
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

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情况

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的，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绩效要求应
包含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。
2.部门出台制度，明确机关各处室、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效职责分工要求的，得满分，否
则不得分。
3.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，也可以是综合制度。内容有缺漏的，酌情扣分。以上两项得
分各占50%，算出本指标综合得分。

绩效管理制度执行 10 10 7
单位自评得分与核查得分相
差15.5分，每差5分扣1分，

合计扣3分。

反映部门和下属单位在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
行监控、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

的执行情况

1.根据评价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编报质量评分。
2.根据部门自评复核等级情况评分。
3.部门对重点评价意见的整改情况反馈，未及时反馈的，一项扣2分；纳入重点监控范围
的资金，如未按要求整改，1次扣1分。
4.以上3项得分按分别占40%、40%和20%权重，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。

采购意向公开合规
性

0.5 0.5 0.5 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、及时性情况。 采购意向100%公开的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采购意向公开合规
性

1.5 1.5 1.5 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、及时性情况。

采购意向公开时限，原则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。纳入部门预算支出范围的采购项
目，预算单位应当在部门预算批复后40日内，在政府采购系统填报采购意向要素，各主管
预算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系统汇总本部门、本系统所有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（涉密信息除
外）后，在部门预算批复后60日内予以公开。符合规定的，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采购内控制度建设 1 1 0 未制定采购制度，扣1分。
反映部门政府

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设情况。
部门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并报财政部门备案的，得1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采购活动合规性 2 2 2 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性情况。 采购投诉处理，经财政部门查证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的，发现1例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采购合同签订时效
性

3 3 3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况。

1.预算单位与中标、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按照采购
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
2.合同签订及时率=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项目数/总项目数。
合同签订及时率=100%，得3分；
90%≤合同签订及时率＜100%，得2分；
80%≤合同签订及时率＜90%，得1分；
合同签订及时率＜80%，不得分。

合同备案时效性 1 1 1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。
合同备案公开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“广东省政府采购网” 备案公开，符合
规定的得满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采购政策效能 1 1 1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况。
按照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要求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。数值=（实
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额合计数/预算编制时部门预留金额合计数）×100%。
评分=数值×分值。

管理效
率

信息
公开

绩效
管理

采购
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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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：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 评价年度：2023年

一级指
标

二级
指标

三级指标 分值 自评分 核查得分 核查说明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备注

附件

整体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

资产配置合规性 2 2 2
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是否超过

规定标准。
符合标准的，得2分，发现一项（类）不符的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资产收益上缴的及
时性

1 1 1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缴的及时性。
检查处置收益和租金上缴是否及时（高校可自留的资金除外）。存在长期（超过3个月）
未上缴的，每1笔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资产盘点情况 1 1 0 未盘点，扣1分。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产盘点。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，并完成结果处理的，得1分。未进行盘点的，不得分。

数据质量 2 2 1
未提供资产账，未盘点，无
法核实是否相符，酌情扣1

分。

反映部门（单位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
据质量。

部门（单位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、准确，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、真实
的说明，且资产账与财务账、资产实体相符的，得2分；否则酌情扣分。

资产管理合规性 2 2 0.5

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实
行企业管理制度无行政性事
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
理规程，但由于2023年未进
行资产盘点，酌情扣0.5分

反映部门（单位）资产管理是否合规。

1.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；如无，扣0.5分。
2.是否按《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等制度
要求执行有关规定；如否，扣0.5分。
3.出租、出借、处置国有资产是否规范；如否，扣0.5分。
4.在各类巡视、审计、监督检查工作中如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，每发现1次扣0.5分，
扣完为止。

固定资产利用率 2 2 1.7

遂溪县粮食收储管理中心
2023年未进行资产盘点且无
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，
无法计算固定资产利用率，

酌情扣0.3分。

反映部门（单位）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。
部门（单位）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例。如使用率高于整个省直
单位平均值的得2分，低于平均值的不得分。

经济成本控制情况 2 2 2
反映部门经济支出分类核算情况，包括对运转
成本的控制努力程度和效果、核算精准度和合

理性等。

“办公经费”经费实际支出数≤预算安排的“办公经费”经费数，符合要求的得满分，不
符合要求的不得分。

“三公”经费控制
情况

1 1 1
反映部门（单位）对“三公”经费的控制效果

。
“三公”经费实际支出数≤预算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数，符合要求的得满分，不符合要求
的不得分。

100 100   86.20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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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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